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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6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9B_BD_E4_BF_9D_E9_c80_306382.htm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

委员会关于印发《财产保险危险单位划分方法指引第12号：

核电站运营期》的通知（保监发〔2007〕36号）各财产保险

公司、再保险公司，各保监局： 现将《财产保险危险单位划

分方法指引第12号：核电站运营期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。 本通知所发布的指引于二○○七年六月一日起正式实施

。 二○○七年四月二十九日财产保险危险单位划分方法指引

第12号：核电站运营期目 次 1.范围 2.总则 3.术语和定义 4.识

别关键风险的方法和标准 5.防护措施失效评估的方法和基本

原则 6.人为因素风险评估的方法和基本原则 7.巨灾风险的评

估1、范围 本指引规定了核电站运营期（从装料开始，下同

）危险单位划分的原则、方法和内容。 本指引适用于核电站

运营期危险单位划分的评定。2、总则 鉴于核电站财产保险

（含机损险、利损险）、责任险业务实践的多样性，本文旨

在系统地归纳、总结核电站运营期间危险单位划分操作中必

须考虑的要点和可使用的基本方法。对于具体业务的危险单

位划分操作，保险公司应以本文为基础，做出符合业务实际

情况的判断。3、术语和定义 3.1 危险单位 运营期的核电站危

险单位的确定通常根据承保的风险类型来划分，一般分为核

风险和常规风险两种类型。 3.1.1 核风险保险事故下的危险单

位的确定 核风险保险事故下的核电站的危险单位是指，一次

核风险保险事故对一个保险标的造成的最大的可能损失范围



。 根据核电站的设计特点，一次核风险保险事故最小可限于

核反应堆内，最大可导致包括核电站现场以外方圆几十公里

甚至几百公里的范围。因此，在确定核电站核风险保险事故

危险单位时，遵循的划分方法为：把整个核电站视作一个危

险单位，而不论该核电站拥有1座或2座以上反应堆，也不论

是否以核物质损失险承保、或将同一标的分层承保、或因核

风险与常规风险的区别而将同一标的分拆承保，还是以核第

三者责任险承保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